
　　　    


重大城科发〔2017〕9号


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
关于2016—2017学年第二学期开学
教学秩序检查的通知

各单位：
本学期于2017年2月27日（第一周星期一）正式行课，为了保证新学期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，确保良好的教学秩序，学校决定在行课第一天进行全校教学秩序全面检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时间
2月27日上午7时45分，全体检查人员在第三教学楼前集中。教务处负责签到，并向各检查组发放当天课表。
二、参加教学检查的人员

1、全体校领导；
2、教学委员会、教学督导委员会、教务处、学生处、校办等部处主要负责人；
3、各二级学院（部）负责人、教研室负责人、教学管理人员、辅导员。

三、检查方式

1、学校领导及处、部、室领导，集中检查全校情况；
2、各二级学院（部）由负责人带领教研室负责人、教学管理人员、辅导员分别检查各自学院学生和教师上课的情况，各二级学院必须留一名教学管理人员值班；
3、开学第一周，即2月27日—3月4日，各二级学院（部）每天安排人员抽查本院（部）教师、学生上课情况；教务处、教学委员会、教学督导委员会每天安排专人检查上课情况并及时通报。
四、检查主要内容

1、教师到岗、迟到、早退以及备课、上课等情况；
2、学生出勤情况、学生学习态度（包括随便进出教室、睡觉、吃东西、用手机等）；
3、教材到位情况，教室、实验室教学设备设施等情况。

五、检查情况汇总及问题处理

1、各部处和二级学院（部）对发现的问题应立即处理解决。对于不能立即处理的问题，应向相关部门反映，采取措施及时解决，不能因存在问题影响正常行课；

2、开学第一天（2月27日）集中检查后，各组成员于上午10时30分在第二行政楼101会议室集中汇报检查情况；

3、各二级学院（部）第一周每天下午17时30分以前，将当天的检查情况报送教务处。教务处每天汇总情况，梳理后转有关部门，并根据实际情况编辑教学情况简报；

4、各二级学院（部）将第一周的检查情况进行汇总，形成规范的开学教学检查工作总结（涵盖检查内容、检查形式及相关数据资料、检查结果、存在的问题等），于2017年3月7日下午18时前交教务处汇总。

特此通知。

联系人：蔡福军        联系电话：49841266
附件：学校和部处领导开学教学秩序检查安排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2月24日 

附件：

学校和部处领导开学教学秩序检查安排表
	教学楼
	校、部处领导、教学委员会人员
	教务处人员

	六教学楼
	刘学民  余  林  俞爱群  田妍妮  
	姚  韵

喻  雪

	二教学楼

四教学楼

五教学楼
	王银峰  何成辉  马  健  胡 兵
	杨明静

李  娜

	主教学楼
（三、四、五楼）
	章锋云  刘志国  崔继昌
	申毓晗
蔡福军

	一教学楼

	李敬东  高家诚  陈  星   
	刘  柳
孙  渭

	主教学楼
（一、二楼）
	李  庆  吴建超  张旭东  吉春元
	傅  燕
段正巧

	实验楼
	何湘丽  肖明葵  周俊成  
	孙德龙

	教务处
办公室值班
	高  源  喻  婷




